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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 

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神马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

督导》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神马股份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就神

马股份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芳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拟将持有的聚碳材料公司 71%股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中国平煤神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本次交易后，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动，聚碳材料公司财务报表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 

（二）关联关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 1-4月》（信会师报字

[2024]第 ZB11076号）（简称“《审计报告》”），截止 2024年 4月 30日，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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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材料公司所有者权益 83,930.95 万元。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4]第 10675

号）（简称“《评估报告》”），以 2024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聚碳材料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83,276.33 万元，与账面值 83,930.95 万元比较，评

估减值 654.62万元，减值率 0.78%。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定价以 2024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机构备案

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

告》，以 2024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聚碳材料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83,276.33万元，71%股权转让价格为 59,126.19万元。 

（四）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号院 

法定代表人：李毛 

注册资本：1,943,209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2008年 12月 0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3174252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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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

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

物业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

仪器仪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汽车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

民服务业；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

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

型建材、金属、非金属管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

水泥、粉煤灰；批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

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

农产品、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装、饮料、酒；

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支机构）。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266,003.50 65.15% 

2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225,786.00 11.62% 

3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8,632.00 5.59% 

4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107,084.00 5.51%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72,006.00 3.71% 

6 华能煤业有限公司 53,542.00 2.76% 

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534.00 2.75% 

8 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773.50 2.00% 

9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848.00 0.92% 

合计 1,943,209.00 100.00% 

（三）关联方关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四）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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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资产总额 25,824,380.55万元、

负债总额 18,019,078.49 万元、净资产 7,805,302.06 万元、净利润 534,800.86 万

元、资产负债率 69.78%（经审计）；截止 2024年 4月 30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资产总额 28,745,729.98万元、负债总额 20,393,542.42万元、净资产 8,352,187.57

万元、净利润 137,622.09万元、资产负债率 70.94%（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叶廉路与叶公大道交叉口 2KM处 

法定代表人：李东安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 2月 28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22MA44X7T36M 

（二）主营业务情况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第一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危险废物经营；建设工程

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固体废物治理；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工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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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聚碳材料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5,200.00 71.00% 

河南科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 15.00% 

平顶山叶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800.00 9.00% 

平顶山市东部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5.00% 

合计 120,000.00 100.00% 

2、本次交易后，聚碳材料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5,200.00 71.00% 

河南科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 15.00% 

平顶山叶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800.00 9.00% 

平顶山市东部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5.00% 

合计 120,000.00 100.00% 

（四）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聚碳材料

公司 2023年度及 2024年 1-4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4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381,57.62 5,176,63.59 

负债总额 3,481,97.28 4,337,32.64 

所有者权益总额 899,60.34 839,30.95 

项目 2024年1-4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25,524.91 27,423.07 

利润总额 -9,985.55 -6,242.16 

净利润 -9,985.55 -6,242.16 

（五）交易评估情况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聚碳材料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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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资产总额 517,663.59万元，负债 433,732.64万元，净资产 83,930.95万元；

评估值总资产为 516,462.63万元，负债 433,186.30万元，净资产 83,276.33万元。

与账面价值比较，总资产减值 1,200.96 万元、总资产减值率 0.23%，负债减值

546.34万元、负债减值率 0.13%，净资产减值 654.62万元、净资产减值率 0.78%。

明细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24,919.67 123,966.68 -952.99 -0.76% 

非流动资产 

 
392,743.92 392,495.95 -247.97 -0.06% 

其中：债权投资 

 
- 0.00 - - 

固定资产 

 
350,111.99 347,161.44 -2,950.55 -0.84% 

在建工程 

 
3,873.08 3,080.40 -792.68 -20.47% 

无形资产 

 
35,607.13 39,102.39 3,495.26 9.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51.72 3,151.72 - - 

资产总计 

 
517,663.59 516,462.63 -1,200.96 -0.23% 

流动负债 

 
195,373.03 195,373.03 - - 

非流动负债 

 
238,359.61 237,813.27 -546.34 -0.23% 

负债总计 

 
433,732.64 433,186.30 -546.34 -0.13%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83,930.95 83,276.33 -654.62 -0.78% 

2、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聚碳材料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24年 04月 30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83,930.95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2,991.09 万元，评估减值

939.86万元，减值率为 1.12%。 

file:///F:/工作/2020年度/12深圳丰图辉煌/评估报告-深圳丰图辉煌-三审/030101成本法评估明细表-世纪空联（北京）.xlsx%23'4非流动资产汇总'!A1
file:///F:/工作/2020年度/12深圳丰图辉煌/评估报告-深圳丰图辉煌-三审/030101成本法评估明细表-世纪空联（北京）.xlsx%23'4非流动资产汇总'!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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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情况综合分析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得到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的公允市场价值分别为 83,276.33 万元和 82,991.09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的企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比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企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高

285.24万元，差异比例为 0.34%。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人转让被评估单位提供价值参考，被评估单位所属

的化工行业在过去的两年处于行业周期低点虽然收益法评估中已充分考虑未来

行业周期波动性对业绩预测的影响，稳定期产品价格也考虑了未来价格回归长

期历史均价的情况；但短期内市场供需、行业景气度的影响较大，其周期难以

准确把握。本次评估基于谨慎性考虑不选取收益法评估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综上，根据本次评估的实际情况，此次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

果，评估值为 83,251.56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聚碳材料公司 71%股权。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71%股权转让价格为

59,126.19万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对价。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件号码：91410000169972489Q 

受让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证件号码：914100006831742526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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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协议如下： 

（一）转让方所持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1%股权交易价格

以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 

（二）依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4]第

10675 号），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83,276.33万元。 

（三）转让方将所持有的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1%股权以

59,126.19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接受。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标的资产期间损益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四）受让方受让上述股权后，转让方不再持有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受让方持有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71%股权。 

（五）双方同意对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现行的章程、协议

等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六）受让方按其出资额承担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后

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其他费用。 

（七）转让之前，转让方按其在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份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转让之后，受让方按其出资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八）本协议一式十份，转让方、受让方各执四份，标的公司留存一份，

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优化投资结构、降低投资风险、

聚焦尼龙主业，调整尼龙产业整体规划布局，进一步优化、壮大尼龙产业链的

需要。本次转让剥离了部分亏损业务（资产），可有效改善公司盈利能力。本

次转让符合公司战略定位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全力调结构、促发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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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尼龙主业做强做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从长远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交易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动，聚碳材料公司财务报表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6月 12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转让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本斌先生、张电子先生、刘信业先生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

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 6票，反对票数 0票，

弃权票数 0票。公司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

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本次投资不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已经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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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河

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寒冰  程宣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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